
第一講 法律的基本概念 3

壹、法律的意義、起源與功能

法律可能一個很專業的名詞與學科，非常專業、專門，似乎不是

每個人都能懂的；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一種常見且基本的知識，不知

法或不守法在現代社會可是寸步難行。事實上日常生活中法律幾乎是

無所不在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到深夜入睡為止，一天的時間內，要跟

他人發生許多的法律上關係，從到早餐店買早餐、搭車上學、買報

紙、騎車不小心與路人擦撞、上課時老師的管教、晚上回家後與家人

住在一個屋簷下，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或處罰，每一件事往往都具有法

律上的意義，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與限制，可以說今天我們是活在法

律之中、法律之下。儘管許多生活上的小事、瑣事，一般人常常不以

為意，不認為有什麼了不得，其實往往身陷法網而不知，例如有鄰居

因細故爭吵，其中一人罵對方一句：「你不是人！」雖然這種罵人的

話經常可以聽到，大家以為沒有關係，其實是錯誤的，這種罵人的行

為已經違反了刑法公然侮辱罪的規定，應受制裁。現代國家的人民必

須要知法、守法，守法的先決條件就是要知法，不知法自然無從守

法。知法很重要，拉丁法諺有一句話說：「人民不可因為不知法律而

免於受罰。」意思是說一旦違反了法律，不論違反者知不知道自己的

行為是違法的，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知法不但是健全國民

的先決條件，也是人民應承擔的公民責任。

刑法第16條：「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

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

行政罰法第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

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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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的意義

既然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到底法律是什麼、法律

有什麼樣的特徵、法律又有什麼功能，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對

法律的進一步瞭解，也是法律與生活的第一課。首先，法律的內容就

是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什麼事，因此可以說法律在本質

上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生活規範，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如道德、習慣、

宗教等，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從法律規定的形式來看，如刑法

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法律伴隨著有強制力，凡有違反法律規定的人，將會受到強制、

制裁，因此可以說強制力是法律的特徵，法律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有

所不同，就是在於法律有強制力，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如道德、習

慣等，本質上沒有強制實施的可能。將上述實質與形式兩方面的意義

合在一起，我們認為法律就是有強制力作為施行後盾的社會生活規範，

這一種社會生活規範昭示人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同時公權力會

強制所有人民遵守法律的規定，因為違反的人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通常必須經過所謂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公告周知後，才能

有效施行，在我國的情形，就是要由立法院通過，再經總統公布，才

能成為有效施行的法律。換言之，生活中的什麼事實或事項必須由法

律加以規範，通常是由立法者作的抉擇，當立法者覺得生活中的部分

事項對社會整體非常重要，所有社會上成員都必須符合一定的行為模

式時，立法者可以將此一行為模式訂為法律，並依立法程序加以制定

出來，經過總統公布後，就成為我國有效施行的法律。

二、法律條文的形式與結構

法律是利用文字表達出立法者希望人民做或不做的行為，所以法

律包含了人民應做或不應做的行為以及相對應的後果兩部分，也就是

說典型的法律規範，原則上包含兩個組成部分，分別是法律要件以及

法律效果，法律要件有時也可以稱為構成要件（尤其當用在刑法的時

候），規定了人類社會生活中行為的抽象化類型，而這些抽象化的行

為類型是立法者想要去管的，希望人民做或不做的行為，一旦現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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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出現吻合這些抽象化類型的行為，就可能會發生一定的後果，這

些一定的後果就是所謂的法律效果，代表著違反法律的人應受法律的

處罰是什麼。

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法律要件＋法律效果。

例一：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其中殺人是法律要件，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則是法律效果。

例二：大眾捷運法第49條第1項：「旅客無票或持用失效車票乘車

者，除補繳票價外，並支付票價五十倍之違約金。」旅客無

票或持用失效車票乘車為法律要件，除補繳票價外，並支付

票價五十倍之違約金為法律效果。

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又可從反方向、用否定句的方式來寫，例如

信託業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信託業非經完成設立程序，並發給營

業執照，不得開始營業。」解讀時應從肯定的一面來理解，即信託業

應經完成設立程序，並發給營業執照後，始得開始營業，其中信託業

應經完成設立程序，並發給營業執照為法律要件，得開始營業為法律

效果。另外，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固然常常將法律要件與法律效果

列在同一個條文，但有時因為立法技術的原因或其他考慮，法律要件、

法律效果可能分別規定在不同的條文裡面，例如民法第980條規定：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這是法律要件的部

分，並沒有法律效果的規定，至於違反本條規定的法律效果部分，則是

放在另一個法律條文內，即民法第989條：結婚違反第980條之規定者，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條

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結合兩個條文，就變成了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結婚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

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條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不得請

求撤銷。」形成法律要件加上法律效果的完整法律條文結構。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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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律條文的結構也可以告訴我們法律要人民做什麼、不能做

什麼，像是「人不能殺人」、「未達法定年齡不得結婚」等，違反者

就構成了通常所稱的違反法律（違法）。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分別

規定在不同條文的場合，法律要人民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可以從規

定法律要件的條文中，清楚看出來，如民法第980條和第989條的規定

中，法律所要求人民遵守的規範，就是「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

歲者，不得結婚。」至於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一起規定在同一個條

文的情形時，法律所要求人們遵守的規範，通常不能直接從條文中，

觀察出來，須加以轉換才可以得知，如刑法第271條規定：「殺人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殺人者（法律要件）

並非法律要求人民遵守的規範，這裡的規範應該是「人不能殺人」，

必須將法律要件部分加以轉換，才可以得知。

當然，很多法律條文的內容遠比上面列舉的例子要複雜許多，可

能分成好幾段、好幾個項目，為了方便引用或指明，有一些規則可以

提供大家作為依據，這些規則是一部法律之下，如有必要可以分為篇、

章、節，像是民法一共有1225條，共分為5編，同時每一個法律條文

裡面又可以分成項、款、目等，其中項不加數字，款則要加數字。

法律條文的格式

民法第1094條 （法定監護人）

（第一項） 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時，依左列順

序定其監護人：

（第一項第一款） 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第一項第二款） 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

（第一項第三款） 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第二項） 未能依前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或為未成年子女之

最佳利益，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檢察官、當地社

會福利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就其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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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並

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第三項） 法院為前項選定或改定前，應命主管機關或其他社

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聲請

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

斟酌。

（第四項） 依第二項選定或改定之監護人，不適用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之規定。

（第五項） 未成年人無第一項之監護人，於法院依第二項為其

選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

人。

綜觀現行絕大多數法律的規定內容，這些規定的法律效果多半是

屬於制裁人民，多數是對當事人不利的，對當事人有利的較少，這是

因為法律的主要作用在於防止人民作姦犯科，所以多半的場合法律對

違法的人（亦即行為符合法律要件的人），都是施加制裁或處罰，至

於給予人民利益的場合則較少，因為國家政府畢竟不是散財童子。當

然也有不少例外的場合，法律效果屬於給予人民利益的，這是因為有

時立法者基於特殊政策目的考量，認為有必要給予人民一些獎勵，鼓

勵人民做出法律希望人民做的行為，因此規定凡是符合法律要件的

人，就可以得到特定的利益、好處，例如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

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也就

是說符合了非死產者這一法律要件的胎兒，即便是在娘胎期間，只要

和胎兒利益有關的事項，未出生的胎兒視為已出生的個人，這就是對

胎兒有利的法律效果。另外，民法第12條規定滿20歲為成年（這是法

律要件），一旦成年原則上就具有行為能力，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思，

和他人發生法律關係（這是法律效果），這就是對符合法律規定的人

（成年人）有利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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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的起源

理解了法律的意義之後，接著要探討的是法律究竟從何而來，也

就是說法律的起源、來源是甚麼。法律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在學理上

有很大的爭議，而且數千年來爭議不休，各種理論更迭起伏，每每反

映出特定時空背景之特色，在神權興盛時期，流行的是神意法說，認

為法律源自於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意旨反映在人類的社會，這就是

法律。在現代國家（即統一且中央集權的國家）興起時期，為了促使

國王能夠統一國家，對內打破封建領主，對外排除羅馬教廷的勢力，

往往強調國王、統治者的權威，於是認為法律就是統治者對人民的命

令，這種理論叫作命令法說。在國家謀求統一的時期，對法律的看法

又有不同，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是民族生活文化累積所產生

的結果，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進展而進展，一個社會的法律是從

該社會的經驗中所產生，這種說法稱為歷史法說。另外，還有一派歷

久彌新的理論，主張宇宙萬物的運行皆依循一定的規律，這些規律反

映在人類社會上，便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律，這一派理論因此被稱為自

然法說，因為其特別強調自然規律的緣故。

上面所說的這些有關法律起源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對法律由來

的瞭解，大凡特定法律之所以產生，不外乎是因為社會上發生了要不

得的事件，有權制定法律的人或人們覺得茲事體大，攸關社會整體的

生活與生存，為了維持社會的秩序與發展，不能默默容許同樣的事件

繼續發生，於是將之納入法律的規範之內，定為法律，並加上違反時

的法律效果（制裁），新的法律就這樣誕生了。至於新的法律的規範

內容之來源，可能是道德、人類社會長久的習慣、宗教教義、自然規

律，也有可能是社會前所未有的新設計或想法，因此今天法律的規範

內容可能有種種不同的來源，單純侷限在一種來源其實是有偏頗的，

並不足取。我們認為法律有實質與形式兩個面向，實質上法律是一種

社會生活規範，告訴社會上的成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其內容

的來源可能是一種宗教教義、社會道德、社會長久建立的習慣、自然

的規律等，這些規範內容在形式上，經過國家權力機關的選擇、過

濾，再加上違反時的制裁，就成為今天我們社會上通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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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的法律體系

一個國家具有眾多不同的法律，而且所有法律互相間都有關聯

的，並不是個別獨立存在的。把法律橫的關係與縱的關係組織起來，

並加以系統化，使法律與法律間的關聯明顯化，這就是法律的體系。

學理上根據一國法律的位階，將所有法律自上而下，依序區分為基本

規範、一般規範、個別規範，下級規範不得牴觸上級規範，如有牴觸

者，下級規範無效。

基本規範

基本規範是最高級別的規範，就國內法而言，就是憲法。憲法乃

一國的根本大法，所謂根本大法代表二件事：第一，在法律的內容

上，一國其他法律的規範內容，不得違背憲法，違反的話該法律無

效；第二，在法律的形式上，憲法決定了下一級規範的創立方式。憲

法創設了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分別賦予立法權、行政

權、司法權，並且規範了各權之間的界限。根據憲法成立的立法機

關，依照憲法的規定，制定法律，產生了一般規範—法律；根據憲

法成立的行政機關，依照憲法的規定，行使行政權，作成各種行政行

為，產生了個別規範，或根據立法機關的授權，制定法規命令，產生

了命令；根據憲法設立的司法機關，依照憲法的規定，職司審判，解

釋法律、援引習慣、創設司法判決，產生了個別規範。

一般規範

基本規範的次一級規範為一般規範，具有一般性，可以作較具體

解釋，以便適用到具體事件，形成更次一級的法律規範。一般規範的

作用主要有二：決定適用一般規範的機關組織、其應遵守的程序，以

及決定各該機關行為的準則，前者為組織法、程序法，後者係實體

法，前者所建立的機關，在其權責範圍內，將後者所樹立的標準、內

容，適用到具體案件，從而形成再次一級的法律規範—個別規範。

一般規範在形式上，大體上有兩大類，一類是直接由憲法延伸、發展

下來的，就是法律，另一類則是由法律再向下延伸、發展出來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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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規命令，法律與法規命令雖同屬一般規範，但二者的位階不同，

法律乃在法規命令之上。在內容上，一般規範乃立法權行使的結果，

表現出立法者對社會現象的規範意圖，因此其內容頗為龐雜，兼及人

民的各公私生活領域。

個別規範

一般規範的下一級規範，便是所謂的個別規範，乃一般規範適用

於具體事實的結果，在三類規範中，位階算是最低的。從適用的主體

而言，可以是從事法律行為的個人，其因此衍生出來的個別規範可能

是單方行為、契約行為、合同行為；可以是職司審判的司法機關，其

因此衍生出來的個別規範則是各類的司法行為，如裁定、判決、強制

執行等；可以是執行法律、制定政策的行政機關，其因此衍生出來的

個別規範則是各類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分、行政指導、行政契約

等。 個別規範其實就是法律規範與社會現實交會之處，在這裡抽象

的法律條文具體化到能夠包攝實際發生的具體個案，法律規範對社會

的具體事實作出評價，賦予其適當的法律效果（可能是適法，也可能

是非法），發揮出法律對社會的規範作用。

司法機關 行政機關 人與人之間

立法機關

制憲機關──人民基本規範：
憲法

一般規範：
法律

（法規）命令

個別規範：
司法判決 行政處分 適法行為

事實

行政機關

圖1-1 法之金字塔
1

1
陳銘祥，法學緒論，元照出版，2007年10月，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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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一國所有的法律並非是亂無章法的存在，在概念上有一個

架構可以將諸多法規予以系統化，此一架構就是法律的體系，包含三

個主要部分：基本規範、一般規範、個別規範，其中憲法為基本規

範，乃一國法制之起源，作原則性的規定，從而產生法律，再衍生出

法規性命令，接著依據法律、命令，又有行政處分和不違背法律、命

令的私法行為（契約、物權行為等），以及適用法律而產生的判決。

抽象度較高的上級規範向下發展、衍生成為較具體的下級規範，最後

和事實接觸、銜接一起，成為個別規範，發揮出法律對社會事實的規

範作用，這種法律規範不斷自我衍生、發展的過程，可稱為法規範內

容的具體化。

五、法律的名稱

一個法律應稱為什麼名字，應該如何命名，並不是隨性而為，亂

無章法的，其實是有一定的規則。同時位階不同的法律，在名稱上也

有所區別，以資識別，較不易混淆。以下分別針對法律（指立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以及法規命令（由行政機關依一定程序發布），加以

說明。

法 律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170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

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此種法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的規

定，有四種名稱：「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法

所規定之事項內容，如屬全國性、一般性或長期性者，均得命名

為法，如民法、公司法、票據法、電信法等。

律

凡屬性質特殊事項，不宜以條例稱之者，得定名為律，如戰時軍

律（已廢止）。

條 例

凡所規定之事項內容，屬於地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臨時性



企業管理與法律12

者，得命名為條例，如離島建設條例（地區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專門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殊性）、財務罰鍰處理暫行

條例（臨時性）。

通 則

可用於機關組織、制度性之規定事項，過去有省縣自治通則之

設，現今則少有法律以通則為名，其可見者如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

育實施通則、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通則、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等。

法律的名稱之所以必須以法律明文規定，並僅限於上述四種名

稱，目的之一在於明確，避免混淆，使得所有國家制定的法律，一目

瞭然，只要見其名稱即可知其性質、位階。其二，依據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5條的規定，有一些事項必須以法律定之，此稱之為法律保留原

則。依法應以法律規定的事項有：

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

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甚多，如第19條所定：「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得稅法、土地稅法即是在憲法第19條規定

之要求下所制定的。

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

如處罰人民之規定（行政罰法）、人民參政權之規定（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與限制之規定（集會遊行法）等。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事項

如內政部組織法、交通部組織法，以及新通過中的中選會組織法

等。

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者

例如有關公投事項（公民投票法），公文程式條例、印信條例等。

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乃行政機關基於法律的規定或授權，或本於機關的法定

職權，依一定程序發布的一般性法規，而人民有服從的義務者。人民

有服從法規命令的義務，但有關命令的效力，有兩點應加以注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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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此即憲法第171條及第172條以及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11條前段所規定：命令不能牴觸法律、憲法，法律不能

牴觸憲法；第二、下級機關所發布的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的命令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後段），如上級機關不只一個時，以直接上

級機關的命令為準。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的規定，行政機關制

定的法規命令共有七種名稱，分別是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

要、標準或準則，各自使用的場合、性質，分別說明如下：

規 程

屬於規定機關組織、處遇計算與累計之事項者，如組織規程、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

規 則

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如管理規則、登記規則。

細 則

屬於規定法規之施行事項，或就法規另作補充解釋者，如施行細

則、辦事細則。

辦 法

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時限或權責之事項者，如實施辦法、

處理辦法。

綱 要

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如計畫綱要、實施綱要。

標 準

屬於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者，如審查標準、處理標準。

準 則

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例或程序之事項者，如實施準則、作業

準則。

貳、法律的效力

法律要對人民有所拘束，規範人民，這個法律必須是有效的，也


